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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紧紧抓住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和省“两强一堡”战略重大机遇，按照省第九次党代会“城镇上山、工业上山”要求，凡符合国家产业导向，投资规模大、示范性明显、带动作用大、产业关联度强的企业，入驻我县实施工业上山和入驻滇红生态产业园区和勐佑工业园区投资的企业，给予招商引资奖励，并制定本奖励办法：
　　第一条 上山企业和入园企业在按规定完成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并按时竣工投产，经项目审批部门审核确认后，由县财政按比例给予奖励：固定资产投资额在2000万元至5000万元（不含5000万元）的项目，按当年土地出让总金额地方留成部分的20%一次予以奖励；固定资产投资额在5000万元至1亿元（不含1亿元）的项目，按当年土地出让总金额地方留成部分的50%一次予以奖励；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亿元至3亿元（不含3亿元）的项目，按当年土地出让总金额地方留成部分的80%一次予以奖励；固定资产投资额在3亿元及以上的项目，按当年土地出让总金额地方留成部分的100%一次予以奖励。奖励资金必须全额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
　　第二条  上山和入园企业除享受国家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外，建成投产后的前五年内，每年（在一个会计年度内）缴纳各项税收100万元至300万元的，给予县级可用财力部分的20%的奖励；缴纳各项税收300万元至500万元的，给予县级可用财力部分的40%的奖励；缴纳各项税收500万元以上的，给予县级可用财力部分的60%的奖励。税收实行一年一补助，由企业提出申请，经县财政和税务部门审核确认，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后予以拨付，奖励资金必须全额用于企业扩大再生产。
　　第三条  上山和入园企业未上规模达到规模以上的当年给予一次性30万元奖励。已达规模企业并荣获中国驰名商标、中国名牌产品的，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30万元；对获得云南省著名商标、云南省名牌产品的企业，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企业自主研发的产品、技术获得国家专利，用于生产并获得经济效益的，当年给予一次性奖励3万元。
　　第四条  按照我县“建设国家级园林城市”要求，鼓励上山和入园企业积极打造园林厂区、园林企业。企业做好内部绿化、美化、亮化等相关工作的，经县住建部门验收合格后，县人民政府根据投入情况给予适当奖励，最高限额5万元。
　　第五条  凡在滇红生态产业园区和勐佑工业园区并达到省级规定标准，由园区管委会统一规划，符合园区产业发展规划，承接中小企业及非公企业入园发展的新建标准厂房，经工业园区管理部门审查认可后，积极向省、市申报扶持资金，待资金下达后全额兑现到企业；未获得省、市补助的企业，县级给予每平方米20元的奖励。
　　第六条  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执行，本办法由县招商局负责解释。



